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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E_AE_E5_88_91_E4_c122_483989.htm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

的规定，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有：拘传、取保候审、监视

居住、拘留和逮捕五种。取保候审作为五大强制措施之一，

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责令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提供保证人或交纳保证金，由保证人担保其随传随到的

一种强制方法。多年来，这一强制措施对保证公、检、法三

家的侦查、起诉、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起到了不可替代的

作用。但由于制度自身的不完善，在具体实施中也暴露出诸

多不容忽视的问题。本文将围绕取保候审中存在的问题、产

生问题的成因以及采取的对策，谈点粗浅意见。 一、实践中

适用取保候审的主要问题 1、适用对象过广。我国刑诉法第51

、60、65、69、74条对取保候审适用条件分别作了规定，且

各条款对是否适用的用词是“可以”而非“应当”。这就意

味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虽具有规定情形条件也非一律适用

取保候审，而是可以取保候审，也可以不取保候审，这就需

根据具体案情，区别对待，慎重适用。但在实践中，存在着

对取保候审对象把关不严、适用过广现象，具体表现为：一

是对共同犯罪中的多名被告人适用取保候审，产生串供，增

加了案件审理的难度；共同犯罪案件中牵涉到责任划分，一

旦判决前将多名被告人取保，常常出现翻供、串供，相互推

卸责任，导致判决不准，打击不力；二是对不认罪、不悔罪

的被告人（主要是取证难度大的经济犯罪案件被告人）适用

取保候审， 使法院的判决处理陷入“两难”境地。这类案件



往往侦查时间很长，判决时已是时过境迁，当初的社会影响

已逐渐消除，被告人又长期取保在家。对待这样的被告人，

法院判决时在执行方法上是可以考虑宣告缓刑的，但被告人

又无认罪、悔罪表现，依法不应宣告缓刑，这就带来案件处

理的难度；三是取保候审一定程度上已成为钳制法院宣告缓

刑的重要因素。取保候审对象越广，法院判决中的缓刑宣告

率就越高。一方面被告人判决前已于被取保回家，法官头脑

中的第一反映就是考虑宣告缓刑；另一方面有些被告人在侦

查、起诉阶段已被重复变更强制措施，即逮捕、取保候审、

再逮捕、再取保候审，法官为了消除老百姓对政法机关“抓

人”“放人”过频繁的误解，也有“被迫”宣告缓刑的心态

。 2、取保候审期限过长。刑诉法第58条规定：取保候审期限

最长不得超过十二个月；期限届满的，应当及时解除。执行

中这两个方面均存在问题，一是期限超过十二个月。有的被

告人多次取保，无论是前后时间相加，还是单独计算的时间

均超过十二个月，更有甚者，超期后既不变更强制措施也不

及时补办取保手续；二是到期不及时解除。取保候审本是一

种较轻的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由于未能严格执行到期解除

的规定，致使取保对象被长期限制人身自由。同时取保候审

超期限、不及时解除也成了某些案件严重超审限的避风港。

3、交接手续过简。目前公、检、法三机关在案件移送过程中

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被取保候审的，除在相关法律文书

中有所注明外，再无其他交接手续，致使取保候审在程序上

脱节，取保对象未能随案变更取保机关，因而出现传唤不到

庭，取保对象下落不明的情况，影响了案件的正常审理。 二

、产生上述问题的主要成因 1、法律规定较笼统。我国刑诉



法虽在相关条款中对取保候审这一强制措施作了阐述，但规

定的较为原则、笼统，操作性不强。刑诉法第51、52条对适

用取保的条件、申请取保的对象、执行机关等进行了规定，

但审查决定程序和期限并无明确，取保人员交公安机关如何

执行也不清楚；再如第53条提出取保时要交纳保证金，可是

没有规定保证金的限额和收取方法等等； 2、条款理解有异

议。由于法律条款规定不明，对内容的理解产生了异议，尤

其是对刑诉法第58条有关取保候审期限最长不超过十二个月

的理解，这里的十二个月是指公、检、法三机关重复使用取

保候审的总时限，还是每个机关单独采取取保候审措施的时

限规定的不明确，带来三机关分别制定实施细则，都规定每

个机关可以重新计算取保期限，如果一个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被三机关取保候审就有可能被取保候审36个月。 3、惩处措

施很缺乏。对未能执行法律对取保候审相关规定的行为，刑

诉法中缺乏相应的惩处措施。如取保候审超审限或不及时解

除，并不象超期羁押或超审限结案那样受查处；取保候审审

批不严，将不该取保候审的取保回家，将该取保候审的仍然

羁押的，也不会追究具体人的责任；被取保人、保证人如果

违反法律规定，即出现弃保行为的，最多是没收保证金或改

用其他强制措施，并没有实体上的法律责任。 三、解决问题

的几点对策 1、完善法律，将适用取保候审制度的具体要求

以法律规定或司法解释形式进行细化。 取保候审相对于其他

四种刑事强制措施来说，有其独特效能，如果使用得当，不

仅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进行了必要的限制，减

少了社会不安定因素，而且也缓解了看守压力，节约了诉讼

成本。因此，有必要从立法程序上完善并修改取保候审这一



强制措施。第一，可以明确规定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和禁止

条件；第二，明确申请或决定取保候审程序 、期限以及相关

的权利义务；第三，对被取保候审人违反应当遵守的法定义

务，可以考虑规定单独构成犯罪；第四，明确保证金限额及

收取返还办法等等。 2、形成监督，从程序上杜绝取保候审

超期限现象的发生。 在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公、检、

法三机关在案件移送过程中，应对取保候审人进行交接，即

建立取保人随案更换取保机关制度，对已超取保期限的，接

收机关有权拒收案件。形成三机关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监

督机制，有效遏制当前取保候审超期限现象的屡屡发生。 3

、加强检查，不断规范取保候审制度的执行。 公、检、法三

机关内部或其上级主管部门，要象检查其他政法工作一样，

定期对取保候审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监督，并形成制度

，以便及时发现和纠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对检查的结果不

但要通报，还应与系统内考核奖惩挂钩，确保取保候审制度

规范化运行。 4、注重教育，切实提高执法者的素质和水平

。 好制度要有好人来执行。同样，取保候审制度一旦完善后

，也要有高素质的执法者去实施，否则再完美的制度也难以

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现如今，在公、检、法三机关内部确有

少数执法者拿取保候审作“人情”，钻法律空子，对不符合

、不应当取保的人进行取保，造成取保对象不能归案的不良

后果。因此，重视对执法者职业道德的教育、职业技能的培

训也就成了政法各机关的当务之急。唯有不断提高执法人员

的素质，取保候审这一强制措施才能发挥出自身特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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